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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 

國民法官法於2020年7月22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開啟我國刑

事司法制度劃時代的變革。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的引進，是司法民

主化的重要一步，亦是回應社會對於司法透明與正當程序期待的

具體展現。此部法案的立法過程歷時數年，經歷多次跨機關協商

與公聽會、說明會，結合許多學者專家及實務工作者的智慧，終

至成形。 

然而，法律的制定，僅能視為制度改變的起點。自國民法官

法於2023年1月1日正式施行以來，司法實務界在推動制度落地的

過程中，面對諸多挑戰與考驗。法庭程序需因應國民法官的參與

而進行調整，從言詞的平易、證據的呈現方式，到審理節奏的拿

捏、評議模式的擇取，均須顧及國民理解與公平審判之平衡。特

別是在高強度的審判活動壓力下，如何維持程序的效率與正確

性，是法曹三方無法忽視的課題。 

在制度初期運作的這段期間，司法體系成員通力合作，共同

面對前所未有的實務挑戰。許多周邊制度，也有賴行政機關與地

方政府的支援，從選任資料庫的建立、基礎法治教育到人身安全

保障，環環相扣，缺一不可。更重要的是，數以百計願意承擔公

民責任的國民，投入審判工作，為司法注入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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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司法實務工作者，個人深知制度的建立及維繫，亟

需傾注眾人之力，始有機會可及。本書能夠順利完成，實有賴許

多前瞻者及後繼者貢獻智慧結晶，分享寶貴經驗與提供協助，而

臻於成熟。也特別感謝參與本書出版的夥伴們，正因有諸位的支

持與鼓勵，方能使本書內容更臻完整、符合所需。 

本書之目的，在提供一部兼具理論與實務觀點的解說性著

作，盼能成為司法實務與學術研究的可用資源。惟囿於能力所限，

不足之處在所難免，但期許能藉本書拋磚引玉，激盪出更多關於

司法與民主的對話與省思。 

謹以此書，獻給所有為司法而努力的人們，及我最親愛的家

人。 

 

 
作者謹識 

202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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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編排方式（Structure） 

本書之內容，乃以國民法官法（下稱本法）條文為主、相關

重要子法內容為輔，進行逐條說明，除本法第六章「國民參與審

判制度成效評估（第104條至第110條）」予以省略外，共分為

「概說（第一章）」、「基本結構（第二章）」、「準備程序

（第三章）」、「選任程序（第四章）」、「審判程序（第五

章）」、「評議程序（第六章）」、「上訴審程序（第七

章）」、「更審程序（第八章）」、「再審程序（第九章）」、

「罰則（第十章）」及「適用與施行（第十一章）」等11章，進

行逐條說明，說明順序原則上雖依本法條文依序編排，惟為助益

讀者對於本法案件進行流程之理解與檢索，同時也依照實務案件

之審理流程而作微幅調整（例如，第三章與第四章），因而各章

節非必然依條文次序排列，敬請留意。 

其次，本書各節以下均附加標題提示語及條號［例如，第二

節 立法目的（第1條）］，揭示該條項預定說明的主旨，期使讀

者能透過目次迅速檢索及理解。且各條項之說明內容，收錄著者

撰寫本法期間之重要立法沿革、立法理由、相關法律規定、學理

與實務見解，以供參考。其中，就立法理由較少著墨的「上訴審

程序」、「更審程序」、「再審程序」及「罰則」部分，也整理

相關子法及學理、實務見解，以供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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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由於「條文欄」內彙集多數法令，為利讀者識別，本

書針對本法條號部分以「粗體字」表示，其餘以「細體字」表

示，以示區別。復因子法眾多，縱為強行規定，其內容或於本法

條文已有規範，或屬於立法理念之宣示，或其法律效果影響程度

有限，重要性程度各有不同。為利讀者快速掌握重點，避免全部

羅列導致龐雜失焦，本書僅篩選收錄子法重要條文，並就本法施

行細則（下稱細則）中值得留意之條文，標記「」符號提醒。 

二、法令略稱（Short Title） 

本書所彙整之國內外常用法令名稱，原則使用下表所示「略

語」稱之，但涉及條文內容及引用學理、實務見解時，則使用全

稱。又本書所提及法條之條號及項次，併使用分節符號

（「§」）及羅馬數字（「Ⅰ、Ⅱ」等）進行標記，以免繁瑣。 

  
法令名稱 略 語 

國民法官法 本法 
刑事訴訟法 刑訴法 
法院組織法 法組法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 細則 
國民法官選任辦法 選任辦法 
國民法官費用支給辦法 支給辦法 
國民法官個人資料保護辦法 個資辦法 
國民法官法案件檔卷管理作業

要點 
案管要點 

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概要說明書

及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應記載

事項準則 

應記載事項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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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名稱 略 語 

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宣誓

辦法 
宣誓辦法 

備選國民法官初選名冊製作及

管理辦法 
初選名冊辦法 

備選國民法官審核小組職權行

使辦法 
審核小組辦法 

國民參與審判案件審理計畫準

則 
計畫準則 

卷宗及證物開示及收費規則 開示規則 
日本刑事訴訟法 日本刑訴法 
日本刑事訴訟規則 日本刑訴規則 
裁判員の参加する刑事裁判に

関する法律 
裁判員法 

裁判員の参加する刑事裁判に

関する規則 
裁判員規則 

三、引註格式（Citation Format） 

本書採取隨頁註（footnote），依作者（譯者）、篇名、書

名、卷期數、出版年月及頁碼等順序記載，為免冗長，出版地與

出版社則予省略。又為避免前後對照不便及查找費時，本書於引

註同著作時，仍依上開格式為之，不使用簡化註解（例如，同前

○註），併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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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說 

第一節  制定經過 

國民法官法（下稱本法）之立法，是我國經過數十年推動人民參與

審判制度之經驗累積1，也是近代我國民主化浪潮對於司法權發揮影響

力的過程2。如同周知，2017年結束的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中，雖未就採

取何種型態的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達成結論，但與會委員對於應推動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的一事，並無異論。為實踐此異中求同的共識，

司法院從同年6月29日起，即積極籌組「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案研議委

員會」，邀請來自審、檢、辯、學各界代表，以每週一次的密集步調，

積極進行立法研修的討論。在經過18次研修會與合計10場的草案說明

會、公聽會、機關協商，及蒐集社會各界建言並反覆研擬修正後，終於

作成草案初稿，並於同年11月30日正式對外公布。 
草案初稿公布後，司法院為加緊推動法案之立法時程，除一方面辦

理說明會、公聽會及實務模擬法庭以推廣制度內容外；另一方面也繼續

深化法制作業，並於2017年12月29日邀集行政院各部會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開會聽取意見，以加速會銜流程。其後，草案初稿根據各方意見進

行檢討及局部微調後，於2018年1月16日經司法院院會通過，於同月23
日函請行政院會銜，並於同年4月25日由兩院會銜函請立法院審議（下

 
1  司法院早於1987年起即著手研擬人民參與審判草案，先後並曾經推動過「刑事

參審試行條例草案（1987年至1998年）」、「專家參審試行條例草案（2000年
至2006年）」、「國民參審試行條例草案（2006年至2007年）」及「人民觀審

制度試行條例草案（2012年至2016年）」。詳見司法院，「國民參與的司法，

凝聚全民的司法」國民法官法三讀通過記者會新聞稿，司法院網站，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91-252369-847a9-1.html（最後瀏覽日：2025/ 
10/11）。 

2  關於人民參與審判制度與司法民主化之議題，詳參王正嘉，審議式法庭：人民

參與審判，2020年5月，第35頁至第57頁；關於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之歷史起

源，請參陳思帆、顏榕，國民法官法，2024年2月，第2頁至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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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2018年版草案3）。其後，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9屆第6會期，

除於同年10月4日舉辦公聽會外，並曾於同月31日及11月1日第11次全體

委員會、11月29日第18次全體委員會，進行通盤討論及逐條審議，為台

灣推動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立下新的里程碑。然而，由於陪審、參審

的路線爭議等多項因素的交互影響，2018年版草案僅逐條審議至第13條

即中止，其後108年第7會期及第8會期均未再進行審議，嗣因屆期不連

續而未完成立法。 
為加速推動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之立法，司法院自2020年2月中

旬起，再度邀集行政院及法務部代表，於同年2月12日、19日分別舉行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研商會議。為加速立法進程，會中先達成

共識，就本法第5條適用案件範圍及第113條施行日期進行調整，其餘

「三階段證據開示」、「有罪認定之評決門檻」等當時爭議不休的問

題，則於送請立法院審議後再行調整。亦即，除將原先2018年版草案第

5條第2款「所犯為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七年以上之罪」，修改為「所犯

最輕本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縮小適用案件之範圍，以避免造

成國民過重負擔，並使法曹三方得以集中心力處理，俾讓審判過程及結

果更為周延妥適 4外，2018年版草案原規定「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

之」，則修改為「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以使全國民

眾及法曹三方均能充分掌握時效，預作規劃準備，儘早熟悉與適應新

制5。隨後，上開草案於2020年3月6日經司法院院會通過函請行政院會

銜，行政院院會亦火速於同年3月19日通過，並於同月24日由兩院會銜

正式函請立法院審議（下稱2020年版草案6）。 
其後，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10屆第1會期於同年4月27日進行

審查，經保留部分條文後審查通過。嗣朝野政黨於同年7月6日及20日進

 
3  詳見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647號、政府提案第16293號。  
4  詳見「司法院第182次會議通過『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新聞稿，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7-178138-1830a-1.html（最後瀏覽日：2025/ 
10/11）。 

5  詳見「司法院第182次會議通過『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新聞稿，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7-178138-1830a-1.html（最後瀏覽日：2025/ 
10/11）。 

6  詳見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647號、政府提案第1709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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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黨團協商，達成由各黨團提出修正版本，再就4個版本於院會表決之

共識，經過馬拉松式的逐條表決，本法於2020年7月22日上午9時39分三

讀通過，並經總統於同年8月12日公布。至此，我國首部國民參與刑事

審判之法律，終於誕生。向來只存在於教科書中的「人民參與刑事審

判」、「起訴狀一本主義」等制度，自此正式成為我國刑事程序法之一

環。以下，本書爰以本法規定為主，本法施行細則（下稱細則）等相關

子法為輔，逐條進行說明。 

第二節  立法目的（第1條） 

第1條 
 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

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特

制定本法。 

 
國民參與審判，是使從一般國民中抽選產生之國民法官，得以全程

參與審理程序，親自見聞法官指揮訴訟、檢察官舉證、被告及辯護人辯

解、證人到庭證述、鑑定人意見、被害人陳述等一切程序與事證，並於

評議時與法官立於對等立場相互討論、陳述意見，進而與法官共同形成

最終決定的制度。藉由國民法官的參與，不僅能充分彰顯國民主權理

念，也可以使法院審理及評議程序更加透明，且經由國民法官親自參與

審判過程，對於法官如何進行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及科刑，更能有充分

之認識與理解。同時，因為國民的參與，法院於依法律意旨作成判斷之

際，獲得與外界對話與反思的機會，以如此方式讓雙方相互交流、回饋

想法的結果，可期待最終能豐富法院判斷的視角與內涵。再者，國民經

由參與而瞭解法院審判程序的實際樣貌，感受審判的公正及妥適，國民

表達的正當法律感情也能充分反映於法院裁判，而可期待提升國民對於

司法之信賴。因此，本條開宗明義規定，本法之立法目的，在於「提升

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

解及信賴」及「彰顯國民主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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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合憲性問題，比較法上曾有爭論7。就我

國而言，如果從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來看8，並未限定人民僅得

接受法官審判，而憲法第80條的獨立審判原則，主要是強調法官審判不

受黨派等干涉，亦未指明審判權僅能由法官行使。人民參與行使司法

權，既符合憲法第2條所宣示的「主權在民」理念，文義解釋方面即難

謂憲法已排除不具法官身分之人參與審判。其次，釋字第378號解釋文

指出：「所謂法院固係指由法官所組成之審判機關而言，惟若因事件性

質在司法機關之中設置由法官與專業人員共同參與審理之法庭或類似組

織，而其成員均屬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且審理程序所適用之法

則，亦與法院訴訟程序所適用者類同，則應認其與法院相當。人民依法

律之規定就其爭議事項，接受此等法庭或類似組織之審理，即難謂憲法

上之訴訟權遭受侵害。」而肯定由法官與不具法官身分之專業人員共同

參與審理，在一定條件下並不會構成對於人民憲法上訴訟權之侵害9。

 
7  例如，本法立法所參考之日本裁判員法，即不乏反對聲浪。相關意見，請見西

野喜一，さらば、裁判員制度——司法の混乱がもたらした悲劇，2015年1月；

織田信夫，裁判員制度はなぜ続くーその違憲性と不合理性，2016年8月等。

日本最高裁判所則肯定裁判員制度之合憲性，見最高裁判所大法庭平成23年11
月16日判決，刑集65卷8号1285頁。我國文獻之討論方面，請參張永宏，論國

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的合憲性爭議——以日本裁判員制度之相關合憲性討論為

借鏡，政大法學評論，第134期，2013年9月，第229頁至第307頁。 
8  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舊日本國憲法第24條規定：「不得剝奪日本國臣民

受依法律所定之『法官』審判的權利。」直至戰後其憲法第32條始修正為：

「不得剝奪任何人在『法院』受審判的權利。」故審判權是否專屬職業法官，

容有爭議。相對而言，我國憲法本文部分，僅說明：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

得審問處罰（第8條第1項）、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第77條）、具有解

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令的權限（第78條）、正副院長及大法官之任命方式（第

79條）、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第80條），及身分保障（第81條）等內容；

增修條文第5條部分，則僅說明大法官之任命方式、任期及連任限制、審查政

黨違憲之職權及司法概算之編列等內容，均未直接提及審判權是否專屬法官之

問題。 
9  學者認為：「釋字第378號強調，雖然法院一般而言指法官組成的審判機關，

但其實只要成員均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干涉，並適用類同法院訴訟的審理程序，

即使因事件性質而讓非法官者參與審判，該組織仍得視為法院。故律師懲戒委

員會的組成雖在法官之外，尚加入檢察官、學者及律師，但在組織結構上保障

委員行使職權時與法官享有同等獨立性，審判程序亦跟法院訴訟程序類似，性

質上即該當於法院。大法官在此承認，即使是職業法官與人民共同審判的組

購書請上：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8332



第一章 概 說  5

因此，只要審判獨立被確保，程序符合審判基本原則之要求，應肯認審

判庭之組成並不排除由不具法官身分之人參與。再者，世界各先進國

家，例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及日本等國憲法，雖大部分均未明

定人民可否參與司法審判權之行使，但都存在不同型態的人民參與審判

法制。因此，從憲法及憲法解釋的意旨來看，只要不是完全排除職業法

官的參與，人民參與審判應無違憲疑慮。

第三節 用語定義（第2條） 

第2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國民法官：指依本法選任，參與審判及終局評議之人。

二、 備位國民法官：指法院視審理需要，依本法選任，於國民法官不

能執行其職務時，依序遞補為國民法官之人。

三、 終局評議：指國民法官法庭於辯論終結後，由法官與國民法官就

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及科刑共同討論、表決之程序。

四、 國民法官法庭：指由法官三人及國民法官六人共同組成，就本法

所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共同進行審判之合議庭。

本條明定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終局評議及國民法官法庭之定

義。首先，有關本法參與審判主體的名稱，從司法院「國民參與刑事審

判法案研議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起即曾進行討論，其中也曾提出「參審

員」、「審判員」、「刑審員」、「裁判員」等不同稱謂10，其後始由

司法院基於政策主管機關權責，定名為「國民法官」。「國民法官」一

織，仍可能屬憲法稱之法院。因此，經過一定選任程序產生的專家或國民參與

審判，與職業法官共同組成法院，尚在憲法的允許範圍之內。」許宗力，憲法

框架下的司法改革，收錄於台灣法學新課題（十三），2018年11月，第6頁至

第7頁。另外，懲戒法院（舊稱為「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所設置的職務法庭

（法官法第47條），也引進具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擔任參審員進行審判（法官

法第48條第5項）。 
10  詳見司法院「人民參與審判法案研議委員會」第18次會議會議紀錄，第54頁至

第62頁。另外，有關先前各版本草案及外國立法例用語，請參同委員會第1次
會議會議資料，第1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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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除表示國民與職業法官參與個案審判時，在職權行使方面的平等性

與重要性外，也反映代表國民正當法律感情的國民意識與代表法律專業

的職業法官，相互合作、影響而共同形成判決結果之精神。

由於國民法官的主要職責，為與職業法官共同參與審判並達成判決

結果，且準備程序所處理者，為有關法律程序的專業內容（第47條第2
項），且屬於法官合議決定之事項（第69條），故準備程序應到庭與得

到庭之人，並不包含國民法官（第48條）。事實上，除非有再開準備程

序（第63條第2項）之必要外，一般而言，於準備程序尚未終結並決定

如何進行選任程序前，因尚未選出國民法官，亦無由使國民法官參與準

備程序；至於宣示判決程序原則上雖應通知國民法官，且國民法官應均

能到庭，但為免因突發事故影響宣示判決之效力，本法也規定國民法官

未到庭時，亦得為之（第86條第3項）。故本條第1款僅規定，國民法官

為指依本法選任而參與個案審判及終局評議之人，未兼及準備程序與宣

示判決程序。

其次，為確保個案審理順暢，不因國民法官臨時出缺而受影響，本

條第2款明定「備位國民法官」之定義，以藉由此項規定適時遞補國民

法官之缺額。再者，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後，已無從援用法院組織法有關

職業法官之合議庭組織（法組法第3條第1項）及評議方式（法組法第

101條以下）等規定，故本條第3款將由國民法官與法官共同認定事實、

適用法律及量刑之討論、表決過程，稱為「終局評議」；將由國民與法

官共同參與審判而組成之法庭，則稱為「國民法官法庭」，以資區別。

值得一提者是，2018年版及2020年版草案中，原於本條第3款設有「中

間討論」11的定義性規定，但由於中間討論一詞引發若干爭議，故立法

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2020年4月27日審查時，將涉及中間討論的第2
條、第66條、第69條及第80條條文，均予保留而送黨團協商。最後三讀

通過之版本，則是將中間討論修正為「請求釋疑」，此部分詳請參閱第

66條第2項等處說明。 

11  原規定為：「中間討論：指於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進行中，為釐清國民法官、

備位國民法官就程序、實體所生之疑惑，由法官向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說

明並交換意見之程序。」

購書請上：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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